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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有很多事情是超

越于“政治”的，如：道德、普世

价值、修炼等问题，就象老子的

《道德经》，表面上讲的是当王、

治国的道理，实质上是指导人修行

的，并不是什么“搞政治”。善

恶、正邪等基本是非问题，也是不

能随着政治、政党来扭曲的。  

中共建政后，发动历次运

动，不但使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强

力破坏，更导致八千万中国人被害

致死，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腐盛

行，黄赌毒遍地。今天中共又残酷

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至少

四千六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

死，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

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中共罪大

恶极，已到了天理不容、人不治天

治的地步。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预言，

如：《推背图》、《烧饼歌》、

《马前课》、《圣经启示录》等，

都惊人一致地预言了“天灭中共”

的情形。2002 年 6 月，在贵州省

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 2 亿 7 千

万年的“藏字石”，石头断面惊现

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尘世中的人们容易被固有的

观念蒙住心智，然而上天也为人敞

开了洞见真相的天窗，“天灭中

共，退党团队保平安”是来自上天

的提醒，这和“反党”、“搞政

治”毫无关系。如果人们能够静心

了解真相，就会抓住生命得救机

缘，为自己开创美好的未来。至

2021 年 8 月 5 日，已有三亿八千

一百万中国人顺应天意，声明“三

退”（退出党、团、队）。◇ 

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余红荣
被非法拘留 

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余红荣

女士，于 2021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

中午，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因告

诉一路人“九字真言”，被恶意举

报。后被利通区民生街派出所警察

非法抓捕，并在当天晚六点左右被

劫回银川，吴忠市利通区民生街派

出所警察，伙同银川市金凤区长城

中路派出所警察，在无任何搜查证

的情况下，到余红荣家非法抄去大

法相关书籍、电脑两台、电子书、

IPad 等。期间，警察拒绝出示搜

查证、拒绝向家属出示拘留证等。

现余红荣被非法拘留在吴忠市孙家

滩拘留所。 

宁夏法轮功学员尤海军已被构
陷到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近日获悉，宁夏中卫市中宁县

法轮功学员尤海军构陷案已被中宁

县公安局、中宁县检察院移送到中

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尤海军已从

中卫市看守所转移到中宁县看守所

关押。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六日，法轮

功学员尤海军被宁夏中卫市中宁县

国保大队绑架，次日便被劫持到中

卫市看守所关押。六月初被中宁县

检察院非法批捕，经办检察官是陈

幕。家属已为尤海军聘请了律师。 

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申东
梅、白凤香被骚扰 

6 月中旬，银川市兴庆区法轮

功学员申东梅被多人上门骚扰。 

6 月份，金凤区法轮功学员白

凤香被骚扰。 

7 月 7 日，满城北街派出所人

员何洋、刘新再次到白凤香家骚扰

问话。◇ 

2018 年 6 月 20 日美国法轮
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举行
反迫害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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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宁

夏报道）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法轮

功学员陈晨于二零二一年八月四日

14：40 至 20：40 在吴忠市利通区

法院被非法开庭。法庭上一位北京

律师为陈晨做了无罪辩护，陈晨为

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当庭没有宣

判，审判长是郭小娟，审判员是吴

万春、易宇阳；公诉人是丁文娟。 

陈晨今年五十三岁，教师，二

零一零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低

血压、胆囊炎、风湿病、失眠、胃

病等多种慢性病都好了，半年后无

病一身轻。通过阅读《转法轮》，

她体验到了按照“真、善、忍”标

准做好人的美好、殊胜，并努力践

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陈晨给学

生讲真相遭家长诬告，被绑架冤判

三年。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晚，

青铜峡市公安局约十人闯入陈晨的

妹妹家，将陈晨和她妹妹一起绑

架。第二天公安局人员又非法抄了

陈晨家。陈晨的妹妹不久后回家。 

陈晨被非法关押，随后被非法

批捕并非法构陷到吴忠市利通区法

院。侦查阶段办案单位和个人是吴

忠市青铜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

川、陈波，电话 18809633866。 

吴忠市利通区法院第一次定于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庭，但

公检法人员却以种种借口误导家属

并阻挠律师会见陈晨。法院告诉陈

晨家属：应请当地律师或法院指定

律师，也就是援助律师，请外地律

师来宁夏出庭辩护需在宁夏隔离

14 天。家属拒绝法院指定律师，

聘请了为陈晨做无罪辩护的外地律

师。当家属请到一位天津律师，律

师与法官联系时，法官说你在外地

来到宁夏要隔离 14 天；阻止律师

介入此案。法官又催家属请当地律

师，家属又请了一位北京律师于 5

月 8 日来到法院办手续；律师在法

院门口给法官打电话，法官问律师

你在哪里，律师告知我就在你们法

院楼下，法官只好给律师办了相关

代理手续并通知五月十日开庭。 

第二天五月九日，律师来到吴

忠市看守所要求会见陈晨受阻，律

师向相关部门投诉控告。五月十日

上午，律师会见陈晨并向法院提交

延期开庭申请，还向法院提出管辖

权问题，要求法院拿出书面文件。

当日只开了个庭前会，没有开庭。

开庭时间等法院通知。 

二零二一年八月四日，吴忠市

利通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审理了构

陷陈晨案。陈晨讲述了自己从二零

一零年为什么开始修炼法轮功，修

炼法轮功、学习、持有法轮功资料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自己的身心

变化。 

庭审中，北京律师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讲到了《关

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

通知》[公通字〈2000〉39 号]中

“……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

的邪教组织有 14 种。其中，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

有 7 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

有 7 种：……”还阐述了该通知

制定时“按照”、“根据”、“参

照”的法律法规或文件；还讲到了

2011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新闻出版总

署令》第 50 号，向社会公布了

《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

文件的决定》中包含的编号第 99

项《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

理意见的通知》，第 100 项《关于

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

一步加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 

律师重申：一个修炼真、善、

忍做好人的人，其行为举止依上述

明文规定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衡

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办案，绝不会出现本案冠名的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律师说案卷中所有举证，均

涉“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证据重复计算”和按案情虚构

“证据”并提出质疑；又讲了全国

同类案件从轻或无罪释放的案例。

有理有据为陈晨做了无罪辩护。 

陈晨在法庭的最后的陈述时

讲：宪法第 35 条、第 36 条公民有

言论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信

仰以真善忍为标准的法轮佛法，修

心向善，祛病健身。十多年来，我

由一个被多种病痛缠身的对生活失

去信心的“药罐子”变成一个无病

一身轻的健康快乐的人，我学会了

做事为别人着想，在矛盾、利益面

前不与人争斗，以真诚、善良、忍

让的大胸怀修养自身，而不随波逐

流。这些不仅有益于我个人，同时

也有益于家庭、有益于国家。做个

好人有错吗？这样的好人多了难道

不好吗？为什么要把好的诬蔑为邪

的，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呢？现在

提出依法治国，以宪治国。请审判

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依照宪法第 35 条、第 36 条、第

58 条、第 67 条，刑法第 3 条，依

法判我无罪并予以释放。 

陈晨的家属只能通过屏幕看看

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和收听律师有

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并为亲人在法

庭上的自我无罪辩护和精神状态感

到欣慰。家属均表示如判决不公，

集体上访。◇ 


